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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輸往澳大利亞蝴蝶蘭苗工作計畫（摘要） 

（1140813） 

一、 依據本工作計畫規定生產之蝴蝶蘭植株須以核可栽培介質種植

或以裸根形式輸入澳大利亞，無須進行入境後隔離檢疫栽培，

亦無須施行到貨時藥劑處理。（工作計畫第 3.1及 3.5點） 

 

二、 澳方關切之檢疫有害生物：（5） 

Pest有害生物 Common name普通名  

Arthropods 節肢動物 

Orgyia postica (Walker)  

[Lepidoptera: Lymantriidae]  

Tussock moth  

小白紋毒蛾 

Frankliniella intonsa (Trybom)  

[Thysanoptera: Thripidae]  

Eastern flower thrips  

臺灣花薊馬 

Ceratopogonidae family Biting midges蠓科 

Pathogens 病原 Common name普通名 

Viruses 病毒 

Basella rugose mosaic virus 

[Rhabdoviridae: Potyvirus] 

Basella rugose mosaic virus  

落葵皺葉嵌紋病毒 

Fungal Pathogens 真菌性病原 

Colletotrichum plurivorum 

 [Glomerellales: Glomeraceae]  

Colletotrichum plurivorum  

炭疽病 

備註：澳方認為有必要時，將檢視並更新與臺灣蝴蝶蘭相關之檢疫

有害生物清單。 

 

三、 栽培介質與肥料 

(一) 栽培介質必須為乾淨、全新材料，不得重複使用。（3.3） 

(二) 核可之栽培介質為水苔、或由聚合物或礦物來源成分製成

之材料，例如珍珠石、蛭石或無機纖維等。其中，水苔須

分為每單位 2.5 公斤或以下，並以熱水消毒，中心溫度須維

持在 80℃，30分鐘。（3.6及 14.1） 

(三) 核可之栽培介質不得帶有活昆蟲、土壤、禁止輸入種子、

雜草種子、動物材料或其他具檢疫風險之物品。生產者須

確保核可栽培介質於使用前不受污染。（14.3） 

(四) 核可之栽培介質必須存放於有害生物無法侵染的狀態。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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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防檢署須於每月定期檢查時督導處理程序。生產者須提供

相關處理紀錄，包含處理日期、溫度、時間、執行處理人

員資料及溫度計等資料予防檢署。（3.7及 4.2.7） 

(六) 防檢署須提供相關栽培介質處理程序與紀錄表予生產者。

生產者須遵循處理程序處理栽培介質並保留每次之處理紀

錄。栽培介質處理紀錄須由防檢署檢疫人員於每月定期檢

查時查核。（3.8及 3.9） 

(七) 僅允許使用聚合物或礦物來源之肥料。（14.2） 

 
四、 母本要件 

(一) 符合本工作計畫之母本為用於生產植物之來源植株及其部

分。母本可以是分株、切枝、帶根切枝或組織培養苗等型

態。（7.1） 

(二) 母本須由防檢署檢疫人員於其培養出之子代移入核可溫室

前檢查未罹染有害生物。（7.2） 
(三) 母本用於繁殖組織培養苗前須進行落葵皺葉嵌紋病毒檢

測。（7.7） 

(四) 母本須以 ELISA 或 PCR 檢測未罹染落葵皺葉嵌紋病毒。

（7.3及 7.5） 

(五) 母本之落葵皺葉嵌紋病毒檢查報告與母本檢查結果須加以

紀錄並附於植物移動紀錄中。（7.4及 7.6） 

(六) 母本須放置於可避免有害生物感染之設施內，並須與其他

植物分開放置以避免污染。（7.8） 

 

五、 植物條件 

(一) 移入指定溫室生長之植物必須為組織培養瓶內之組織培養

苗，並須種植於核可之栽培介質中（6.1及 7.12） 

(二) 植物在輸往澳大利亞前必須發根且葉片生長旺盛，並須移

入依據本工作計畫核可之溫室內，至少連續栽培四個月。

（7.9） 

(三) 輸往澳大利亞之植物須予標示，且不得與輸往其他市場之

植物置於同一植床。（7.11） 

 

六、 栽培期間之管理及檢查 

(一) 生產者至少每月須採行足以排除植物有害生物之衛生措

施，包括地面、植床及工具之清潔與消毒，及防止病原、

昆蟲與其他有害生物侵染之管理措施，並應記錄於生產者

之工作日誌。（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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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產者須逐批保留植物移動紀錄，包括移動日期、批號與

母本檢查與病毒檢測結果，以追溯母本之病毒檢測及植物

於核可溫室之栽培期間資料。（7.10） 

(三) 所有核可溫室須由防檢署於生長期間每月檢查以確認符合

工作計畫。（6.17） 

(四) 每月檢查項目：溫室之防蟲效能與介質及包裝材料之存放

地點應保持有害生物無法入侵的狀態，介質處理紀錄、工

作日誌及苗株移動紀錄表是否完整，苗株是否健康及有無

罹染有害生物。（3.9、4.1.2、6.3、6.10、6.12、14.6） 

(五) 除每月定期檢查外，防檢署檢疫人員如於每月定期檢查以

外之時間至溫室時（例如輸出檢疫），亦須檢查其介質處

理、化學防治、其他衛生措施及工作日誌等紀錄。（6.4） 

(六) 若檢出本工作計畫摘要第二點所列之有害生物，生產者須

採行適當之措施防治/處理或移出該植物。所有採行之措施

須記錄於工作日誌。（8.1.1） 

(七) 若於包裝時檢出本工作計畫摘要第二點所列之有害生物，

該批貨品不得輸往澳大利亞。（8.1.2） 

(八) 若檢出澳方所關切之其他管制類或非檢疫有害生物，生產

者須採行有效方式改善其防疫檢疫措施並通知防檢署，防

檢署須通知澳大利亞農業部改善之結果。（8.1.3） 

(九) 發現任何缺失時生產者即應迅速改善，並應由防檢署執行

複檢，以確認該缺失已改善並持續符合要求。（8.2） 

(十) 所有溫室工作人員及管理人員必須確實了解工作計畫所規

定之衛生管理措施，非溫室員工之大眾或人員不得進入溫

室（6.15及 9.1.4.4） 

 

七、 溫室驗證 

(一) 溫室面積不得小於 10平方公尺。（9.1.4.1） 

(二) 溫室須有獨立的入口。進入合格溫室時，不得穿越其他種

有植物的區域。（9.1.4.3及 9.1.4.5） 

(三) 入口處需維持含有 10 公釐深度之消毒藥劑(如鹼性氯氧化銅

或氯水)，以進行鞋底消毒。（9.1.4.7） 

(四) 入口須設置自動門，建議使用雙重門或氣密門。所有進入

溫室的門及出入口上、下及側邊須與溫室密合。內門或外

門須能自動關閉。（6.6及 9.1.4.2） 

(五) 入口處必須有足夠空間允許人員、植物或手推車進入，並

確保同一時間只有一個門被開啟。（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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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合格溫室必須是防蟲玻璃溫室、塑膠房或有防蟲入口的合

格隧道式設施。（9.1.4.6） 

(七) 合格溫室必須完全是水泥地面(或鋪設可接受的不透性材質)

且具備合適排水設備連接至污水系統。（9.1.4.7） 

(八) 溫室之所有對外孔洞(包含蒸氣冷卻系統)必須包覆長期孔隙

固定為 0.6公厘的紗網。（9.1.4.8） 

(九) 合格溫室應終日保持關閉，除非授權人員必須進入。

（9.1.4.10） 

(十) 溫室在核可前，溫室內不得有砂石、泥土、植物殘渣、雜

草及植物有害生物。（6.7及 9.1.2） 

(十一) 溫室核可之前 5 日，生產者應施用廣效性殺蟲劑及殺菌劑

進行消毒（不得使用抗生素），所有消毒措施須紀錄於工

作日誌內。（6.11及 9.1.3） 

(十二) 所有植物應栽培於距離地面至少 46 公分高之植床上，其

支架均以銅片包覆，或採用其他可防止軟體動物類危害之

方法。（6.8） 

(十三) 植床間必須有足夠空間以便進入進行檢疫。（9.1.4.9） 

(十四) 植床、設施設備及資材必須於使用後用漂白水清潔。

（6.9） 

(十五) 植株灌溉用水限使用經煮沸或滅菌的雨水、乾淨的井水、

或適於飲用的水源。（6.13） 

(十六) 每棟核可之溫室須給予編號並清楚標示於溫室入口處。

（6.20） 

 

八、 溫室終止驗證 

(一) 生產者若要自行撤銷整個栽培設施或單一溫室，應以書面

向防檢署正式提出撤銷。（9.2.1） 

(二) 澳大利亞農業部具有監控整體撤銷流程之權利，包含針對

已認定具有害生物風險溫室之註冊狀態進行監控。

（9.2.3） 

 

九、 輸出檢疫與處理 

(一) 生產者須於輸出前向防檢署申請輸出檢疫。（10.1） 

(二) 植物須於輸出前 14 天內浸泡或澆灌廣效性殺蟲劑，並噴灑

適當的殺菌劑（不得使用抗生素）。防檢署須將該處理措

施加註於植物檢疫證明書上。（6.11及 10.3） 

(三) 前述檢查及處理結果應與輸出檢疫申請表一併留存。

（10.4） 



 

5 

 

(四) 植物應包裝或裝櫃時進行檢疫。由防檢署檢疫人員在核可

溫室內執行檢疫，並確認無罹染有害生物。（ 10.2 及

10.5） 

(五) 植物於藥劑處理後及包裝後均須加以防護避免其再度遭有

害生物感染。（10.5） 

(六) 輸出檢疫取樣箱數為輸出箱數之 2%，取樣箱內之植物應全

數檢查。（10.6） 

(七) 每批植物均須檢附檢疫證明書，並加註證明該批植物之栽

培、存放及裝運均符合此工作計畫。若經檢疫合格之植株

係由第三者出口，其檢疫證明書上應載明核可生產者之名

稱。（10.7） 

 

十、 包裝、標示與儲存 

(一) 植物須在核可溫室內包裝以避免於包裝與運送至澳大利亞

之過程中感染或受有害生物污染。（11.1） 

(二) 包裝材料不得帶有土壤與有害生物，且須為全新未曾使用

過。（11.2） 

(三) 包裝材料及裝運容器必須避免有害生物感染，並存放於乾

淨場所。（6.12） 

(四) 包裝材料及(或)裝運容器之清潔措施須由生產者於植物裝運

輸出前執行。（6.12） 

(五) 植株必須儲存及包裝於無砂石、泥土、雜草及植物有害生

物之場所。（6.14） 

(六) 植株自一指定溫室移至另一個指定溫室，該指定溫室或包

裝場所必須是足以預防有害生物感染者。（6.16） 

(七) 下列資訊應標示於貨櫃或包裝外：（11.3） 

1. 植物學名（屬名與種名）。 

2. 輸出前至少 4個月內曾栽植該批植物之生產者編號。 

3. 輸出前至少 4個月內曾栽培該批植物之核可溫室編號 


